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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必须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聚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2006年以来，依托“三三制”教学改革，我校已初步构建“五四三”双创体系，其中，创新创业课程是“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大学培养全过程，覆盖“三三制”教改各阶段，通过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化发展有机融合，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
1、 建设目标
遵循“以创为魂、以育为先”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立足现有教学体系和学科特色，在大类培养阶段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一批创新创业精品通识课、慕课，激发低年级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和感性认识；在专业培养阶段重构部分融合专业教育的创新创业必修与选修课，提升学生对专业与创新创业的深入理解与体验；在多元培养阶段设置数个交叉复合课程模块，为全体学生提供个性化发展渠道，同时给予选择就业创业路径的学生更有针对性的课程和实践实训环节。
2、 建设要求
课时学分：每门课程1-2个学分，每个学分对应不少于16个课时的教学实践（实践环节每学分对应不少于32个学时）。
授课对象：全校本科生。
任课教师：有创新创业指导或从业经验的校内外教师均可，亦欢迎有行业背景的校内外专家开课；独立授课与团队授课均可；课程主持人原则上要求副高以上职称。
教学内容：以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塑造学生创新思维、锻炼学生创新能力为主，并能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创业理论与知识、了解创业流程与方法从而具备未来创业成功的能力与素质。
教学资源：注重时效性，选择精当；参考资料、讨论案例不能陈旧，要突出“新”，紧跟学科与行业发展前沿；鼓励使用国际化、多载体的教学资源，鼓励任课教师编写原创教材。
教学形式：鼓励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除教师讲授外还应包含学生研讨、课堂报告等能够体现学生参与性的教学形式；提倡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鼓励任课教师带领学生深入行业一线参观、调研、交流、实习但实践环节所占学时须明确。
考核方式：鼓励创新考核方式，通过多种手段对学生学习全过程予以记录和考核，并以考核方式多样化带动学生评价多元化。
